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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22日
从铁路部门获悉，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统

一部署，各地铁路局（集团）相继出台春运

临客开行方案。春运临客售票将从12月23

日起启动。

与去年春运有所不同的是，春运开行的

临时旅客列车车票预售期提前到25天（含

当天）。而其余日常固定开行的列车包括高

铁动车组车票，将在12月28日起开售，互

联网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仍为 20 天（含当

天），仍然实施各车站预售车票分时段错峰

的措施。

铁路部门预计，1月27日至29日为节

前客流高峰期。铁路部门在运能安排、售票

组织、旅客乘降组织、客运服务质量等方面

做了充分准备。

北京地区日均发送旅客将达到51万人

以上，同比增加3万人。为此，北京铁路局

在图定旅客列车同比增加22对的基础上，

对春运期间临时旅客列车安排两套开行方

案：即基本方案和应急方案。基本方案70

对，主要包括：哈尔滨、长春、佳木斯、安

庆、阜阳、武汉、福州、宜昌、成都、重

庆、安康、西安北等到站。为应对恶劣天气

等造成的突发客流积压，铁路部门还在东北

方向、华南方向、西南方向安排了应急方

案，及时加开临客列车疏散滞留旅客。

广铁集团公告说，23日起售的临客车

票，主要是春运外来工团体票（包括5人自

行组团）安排后的剩余车票。另外，今年春

运对实名制车票查验将更加严格，除100％

验证进站外，还将在候车室进行二次查验。

记者从南昌铁路局获悉，2014年春运

务工人员团体票办理工作正有序进行，随着

“自组团”订票的首次推出，2013年 12月

12日至16日，短短5天该局就受理了4．5

万张务工人员团体票订单需求。

铁路部门提醒，集中预订年前一周的火

车票比较紧张，建议尽可能选择购买2014

年 1月 20日前出行的火车票，避开出行高

峰期。同时，未成功办理务工人员团体票

的，还可个人通过互联网、电话、车站窗

口、代售点及自动售票机等渠道购买火车

票，以免耽误行程。

【背景】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室内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按照规定，包括宾

馆、酒吧、公共浴室、体育场（馆）、博物

馆、书店、候诊室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场

所都禁止吸烟。

【见闻】记者近日在广州一家湘菜馆
就餐时发现，尽管有“禁止吸烟”的明显标

志，但仍有顾客忘我地“吞云吐雾”。餐厅

负责人表示，由于顾客多忙不过来，且餐

厅面积有限无法划分禁烟区，最重要的

是，不愿“赶跑”前来就餐的“烟民”顾客。

而在酒吧、歌舞厅、游戏室等场所，

“禁烟令”几乎就是一纸空文，监管也是

形同虚设。市民关女士表示，更无奈的

是遇上单位开会，“会议室烟雾缭绕，几

乎睁不开眼，全身上下连衣服和头发都

是一股烟味儿。”

【声音】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宽寿
认为，由于烟酒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交往

中根深蒂固，逢年过节、亲友见面，互相

递烟被认为是沟通感情的方式之一。“要

一下改变这种文化很难，需要通过媒体

和有关部门，对香烟的危害和有关禁止

吸烟的规定进行宣传，慢慢改变人们的

认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认

为，立法定规则很重要，只有对公共场所

的范围、违法如何处罚等作出明确规定，

才能有统一的行为标准。

（据新华社）

“常回家看看”“中国式过马路”

2013那些未能“整体着陆”的规定

在即将结束的2013年，既有诸如“常看
望老人”这样的新法规出现，也有限塑令、垃
圾分类之类的老制度继续推进。但在这一年
中，仍有一些法规制度未能“整体着陆”，其中
有的规定部分得到执行，有的规定在部分场
所得到了执行，也有的规定基本没得到执行，
形同一纸空文。

【背景】从2013年7月1日起，依
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相关条款，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老年人。

【见闻】“我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
难道还犯法了？”1997年就从云南昭通到

昆明上学并定居的刘莲显得很无奈。尽

管多年来一直与丈夫打拼，但刘莲的生

活迄今也不算优越，由于工作忙假期少，

还要照顾孩子，她一年最多只能回家一

次。“时间和金钱成本太高了。”刘莲说，

老家太偏远，以前光路上就要花一天，现

在也要10个小时才能到。“我不会因为有

法律规定就增加回家的次数，父母也不

会因为我回家少就去法院告我。”

【声音】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
杰认为，虽然法律对“常回家看看”进

行了规定，但相关条款仅是一个倡导条

款，目的是为了提醒社会、子女加强对

老年人的关心、照顾。

难以落实的“常回家看看”

【背景】“中国式过马路”在今年
引发社会关注。此后，北京等城市交管

部门纷纷开展行动，将行人及非机动车

的交通违法行为治理纳入交通秩序整治

工作的重点，通过曝光、纠正、教育、

批评和处罚等措施治理“中国式过马

路”。

【见闻】记者在一些城市了解到，

即使在最集中的整治阶段，处理也经常

遭遇“软抵抗”：被罚行人和司机并不

配合，由于涉及面较大，处罚往往改为

“批评教育”。由于执法成本高，“一阵

风”的整治过后，“中国式过马路”又

畅行无碍。在北京不少路口，“凑齐一

撮人”集体闯红灯的现象随处可见，

“大家不都这么走吗？”

【声音】“习惯的形成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部分行人一直缺乏过马路看

红灯的习惯，现在他们已经学会看指示

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对我们来

说，处罚并不是目的，而是让每位交通

参与者都养成安全、文明的出行习惯，

维护道路安全。”广州市一位交警说。

整治难改的“中国式过马路”

“难以落地”的垃圾分类

【背景】 早在 2000 年左右，广
州、北京等地就开始试点垃圾分类，此

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试点行列。2009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

进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

筹规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

源化利用设施，建立和完善分类收集和

资源化利用体系，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

率。

【见闻】尽管都知道垃圾分类的好
处，但在实际推广过程中，从市民、清

洁工人到垃圾清运车等环节都存在严重

的“不分类”问题。在北京西城区广外

一小区，记者见到的垃圾桶都有明确的

分类标识，可是，除了一部分可回收的

纸箱之类被放在垃圾桶边上，别的垃圾

完全混装。一位张姓居民说，“家里也

就简单分成厨房垃圾和生活垃圾，好像

大家也没仔细区分，随便找个垃圾桶一

扔完事儿。”记者见到的垃圾车也是一

车全烩，根本无法分类。

多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市民并未对

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记者在北京、

广州、昆明等地发现，许多市民分类的

自觉性不强，甚至无法辨别分类。

【声音】安徽省政协委员汪洪杰建
议，将垃圾分类投放知识作为中小学道

德教育课的内容，使垃圾分类知识从小

学就普及起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

民认知度；希望相关部门制订生活垃圾

细化分类收集利用实施办法，通过法规

约束规范垃圾分类和收集。

执行不彻底的“限塑令”

【背景】面对白色污染的挑战，“限塑
令”应运而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

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

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

供塑料购物袋。”此后各地纷纷出台实施

意见和细则。

【见闻】记者走访发现，已经实施5年
的“限塑令”执行不彻底。一些大型商场

和购物中心基本实行对塑料袋收费；在

农贸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及零售店等

一些场所，基本都是免费使用，明令禁止

的超薄塑料袋又卷土重来。

在北京广安门外一家菜市场，记者

见到，虽然不少顾客都自带了购物袋，但

摊主也准备了大小不一的塑料袋，方便

顾客分装不同蔬菜，这里的塑料袋，厚度

明显薄于超市的，很显然也不属于可降

解的。对不少居民来说，“多拿些袋子回

家好装垃圾。”

【声音】昆明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缺乏鼓励回收不可降解塑料袋

的优惠政策，专门处置中心、回收再利用

设施和社会回收网络皆为空白。此外，

违法成本低而执法成本高，查到2000个

塑料袋最多只能罚50元左右，“对违法者

几乎没有什么威慑力。”

难以执行的“禁烟令”

多地公布2014年
春运临客开行方案

今日售票启动


